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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及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江西沐

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邦高科”或“公司”或“上市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沐邦高科在2024年度内存在的资金被控股股东、

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以及募集资金被违规使用的情

形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在日常督导过程中发现沐邦高科预付账款账龄存在异常，保荐机构在

获悉上述事项后，于202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以及2025年5月12日至5月16日就上

市公司资金是否存在被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以及募集资金是否被违

规使用展开专项现场检查。经核查发现，沐邦高科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江西沐邦新

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或称“控股股东”、“沐邦控股”）、关联方江西豪安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或称“江西豪安”）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统称为“关联方”

）非经营性占用，以及募集资金被违规使用的情形。具体核查程序如下： 

1、取得沐邦高科银行账户资金流水、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和预付账款等往

来科目明细账，核查了沐邦高科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的金额、频次、主体单位等相

关情况； 

2、取得了相关关联方与上市公司资金拆借的银行流水、相关的合同，取得了关

联方提供的通过供应商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穿透后相关的银行回单； 

3、取得并核查了资金占用事项及后续转回上市公司情况相关的记账凭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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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访谈了供应商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长、江西豪安董事长等相关人员，了解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的原因、后续归还情况等； 

5、实地查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场地，查看募集资金账户资金流水情况，核查了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6、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等公开信息渠道对涉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主体

单位进行核查，了解上述单位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沐邦高科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等。 

二、本次现场检查事项的具体情况及整改建议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2024年度、

2025年2月及4月期间，因上市公司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大，导致资金较为紧张，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和江西豪安，利用其控股股东或关联方的特殊地位将上市公司部分募

集资金预付给相关供应商后，将部分资金转入控股股东或相关关联方，再通过上述

关联方回流到上市公司用于偿还借款、日常经营等非募投项目，构成了募集资金的

违规使用，并且在此过程中部分资金滞留于关联方而形成阶段性资金占用，除了募

集资金被阶段性占用外，还存在上市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其他的日常资金拆借而形成

的阶段性资金占用：（1）截至现场检查结束之日，除了被司法划扣的募集资金

12,205.88万元外（见2025年4月26日和2025年5月9日上市公司分别公告的《江西沐邦

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1】和《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资金被司法划扣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的违规情

形累计发生额为26,144.01 万元，其中2024年度发生额为22,967.63万元（其中

1,047.63万元募集资金被违规占用，已于2024年3月29日回到上市公司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符合募集资金补流用途；剩余21,920.00万元被占用的募集资金虽已回流到

上市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经营，但该部分募集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的违规情形仍持

续），2025年2月为1,500.00万元，2025年4月为1,676.38万元；（2）2024年度上市公

司与控股股东日常资金拆借而形成的资金占用最高额为2,454.79万元（其中包含了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占用1,344.63万元）；2024年度上市公司与江西豪安日常资金拆借而

形成的资金占用最高额为7,957.72万元（其中包含了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占用4,2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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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日，前述关联方已将上述被占用的资金回流到

上市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具体情况 

1、因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形成的资金占用及募集资金违规使用 

（1）募集资金违规使用及阶段性被占用情况 

① 2024 年 2 月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2024年2月，公

司及子公司广西沐邦高科新能源有限公司通过向施工单位预付工程款和转让商业承

兑汇票，施工单位通过银行转账及贴现获取资金的方式将2,000万元最终转账至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由于2024年2月7日上市公司欠控股股东952.37万元，因此形成控股

股东资金占用1,047.63万元亦属于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截至2024年3月29日上述资金

回流到上市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即符合募集资金用途。 

② 2024 年 7 月、8 月、9 月、11 月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2024年7月、8

月、9月、11月，上市公司子公司内蒙古沐邦新材料有限公司陆续向募投项目的施工

单位预付工程款合计10,194.00万元，其中除了正常用于募投项目工程款外，违规使

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包括：（1）2,700.00万元代上市公司偿还借款；（2）2,100.00万

元转入控股股东，其中1,728.00万元由控股股东转回到上市公司，75.00万元用于偿

还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的欠款，在此期间控股股东阶段性占用募集资金297.00万元，

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日，控股股东已将上述所占用资金回流到上市公司或用

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 

③ 2025 年 2 月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2025年2月7日

实际控制人安排上市公司子公司江西捷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或称“江西捷锐”

）从募集资金账户向供应商预付采购款1,500.00万元，并于2025年2月8日转回到上市

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以上情形造成上市公司违规使用募集资金1,500.00万元。 

④202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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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4日10,000吨/年智能化硅提纯循环利用项目的施工单位与上市公司子

公司内蒙古沐邦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终止协议，根据协议施工单位收取的工程款以

及提前终止合同的补偿款共计3,717.62万元，实际从预付的工程款中退还上市公司

3,776.38万元（注：上述“② 2024年7月、8月、9月、11月”中提到施工单位共预收

了10,194.00万元，减去代上市公司偿债的2,700万和工程结算的3,717.62万元，需退

还的金额为3,776.38万元）。上市公司收到上述退款后，用于上市公司偿还债务等日

常经营，未用于募集资金项目，因此2025年4月违规使用募集资金1,676.38万元（注：

3,776.38万元中的2,100万元已经认定为2024年度违规使用的募集资金，因此1,676.38

万元为2025年4月新增的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2）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其他资金占用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除上述①和②

中所示的募集资金占用之外，控股股东还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自有资金的情形，2024

年度，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最高金额2,454.79万元（其中包含了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被阶段性占用1,344.63万元）。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日，控股股东将所占

用资金回流到上市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 

综上，截至现场检查结束之日，因控股股东的原因导致上市公司目前仍持续违

规使用的募集资金7,976.38万元，其中2024年度为4,800.00万元，2025年2月为

1,500.00万元，2025年4月为1,676.38万元；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阶段性资金占用的最

高额为2,454.79万元（其中包含阶段性占用募集资金1,344.63万元）；截至本次现场

专项检查结束日，上述被占用的资金回流到上市公司或实际用于上市公司。 

2、因江西豪安的原因形成的上市公司资金占用及募集资金违规使用 

江西豪安是上市公司子公司内蒙古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或称“内蒙豪

安”）前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为上市公司关联企业。 

（1）募集资金违规使用及阶段性被占用情况 

① 2024 年 3 月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为了缓解上市

公司日常经营资金压力，2024年3月上市公司子公司江西捷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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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称“江西捷锐”）从募集资金账户（用于募投项目10,000吨/年智能化硅提纯循

环利用项目）向供应商预付采购款合计14,720.00万元，上述供应商将上述款项转账

至江西豪安或其关联方。除2,240.00万元正常用于募投项目预付设备款外（上述供应

商于2024年12月向上市公司交付20套硅提纯炉加热装备），江西豪安将5,440.00万元

转回到上市公司子公司内蒙豪安，以及2,359.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转让至内蒙豪安，

均用于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经营，另外，2,416.69万元用于内蒙豪安偿还江西豪安的

欠款，因此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为12,480.00万元，其中2,264.31万元因期间滞留于江西

豪安而形成阶段性募集资金占用。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日，江西豪安已将上

述阶段性占用的募集资金回流至上市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 

② 2024 年 10 月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2024年10月，

上市公司子公司江西捷锐从募集资金账户（用于募投项目10,000吨/年智能化硅提纯

循环利用项目）向供应商预付采购款合计4,640.00万元，上述供应商通过多层转账的

方式将资金转账至江西豪安，其中2,700.00万元由江西豪安转账至内蒙豪安用于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剩余1,940.00万元因期间滞留于江西豪安而形成阶段性

募集资金占用，且构成违规使用募集资金4,640.00万元。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

日，江西豪安已将上述阶段性占用的资金回流至上市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 

（2）江西豪安与内蒙豪安日常拆借形成的其他资金占用 

根据已取得的银行回单、银行流水及访谈记录等资料，经核查，除上述①和②

中所示的募集资金占用之外，江西豪安还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自有资金的情形。 

2024年度江西豪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最高金额7,957.72万元（其中包含了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占用4,204.31万元），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日，江西豪安已将上述

阶段性占用资金回流到上市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 

综上，2024年度因江西豪安的原因导致上市公司未按照约定用途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合计17,120.00万元，且目前仍持续；江西豪安对上市公司的阶段性资金占用的

最高额为7,957.72万元（其中包含阶段性占用募集资金4,204.31万元）；截至本次现

场专项检查结束日，江西豪安将所占资金回流至上市公司或实际用于上市公司。 

（二）整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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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经现场核查发现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等

事项后，对上市公司提出整改要求。具体的整改建议如下： 

1、督促上述关联方限期向上市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上市公司应当于年报披露日起1个月内统计上市公司资金被沐邦控股和江西豪安

占用的期间、金额等，按照合理的利率测算上述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占用费，

并且聘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测算过程、测算方法、资金占用费的测算金额

等出具鉴证报告（或复核报告）。上市公司应当于鉴证报告（或复核报告）出具之

日履行合规程序并于5个交易日内督促沐邦控股和江西豪安及时、足额向上市公司支

付资金占用费，并且补充履行与关联交易等相关的决策程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督促上市公司采取有效措施纠正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保荐机构督促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日起3个月内制定出前述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解决方案，并且补充履行相关的决策程序，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完善公司内控制度，进一步提高持续规范运作能力及信息披露水平 

公司应全面梳理、健全并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资金管理、关联交

易、信息披露等相关内控制度。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

的履行职责，维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全面做好公司内部控制等工作，进一

步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杜绝出现任何形式的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况，切实维

护上市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4、公司应当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应当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核流程，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在实际执

行中，继续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规定应向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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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持续督导》的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十五日内，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形进行专项现场检查；保荐机构应在现场

检查结束后的五个交易日内完成现场检查报告，并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四、上市公司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本次专项现场检查过程中，公司配合保荐机构的工作，及时提供所需

核查资料，安排保荐机构实地调研、访谈了解情况等。 

五、本次现场检查的意见 

保荐机构获得了2024年度上市公司合并范围以内的银行流水以及关联方沐邦控

股、江西豪安的相关银行流水，但未能取得供应商、施工单位等完整的银行流水，

为此保荐机构向上述供应商、施工单位获取了相关交易的银行回单、交易合同或访

谈笔录等补充程序，与往来明细账等进行比对和分析；2024年10月江西捷锐向德玛

克（长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玛克”）预付了2,720万元材料款，保

荐机构执行了函证、现场访谈等核查程序（德玛克要求江西捷锐按合同支付拖欠的

发货款之后，才向保荐机构提供书面的访谈记录），根据德玛克回函及江西捷锐与

德玛克签订的采购合同等资料，上述2,720万元为真实的预付材料款。保荐机构根据

上述核查程序以及获取的资料出具本专项现场检查报告并发表意见： 

经核查，上市公司存在因关联方的原因导致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被违规使用以及

资金被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对公司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 

经核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江西豪安利用其关联方的特殊地位将上市公司部

分募集资金预付给供应商后，再通过上述关联方回流到上市公司用于偿还借款、日

常经营等非募投项目，构成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用途不符合规范，该违规情形目前仍

未整改。 

截至本次现场专项检查结束日，前述关联方已将上述被占用的资金回流到上市

公司或用于上市公司日常经营。 

保荐机构要求公司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内部培训，深入学习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规则和治理制度，增强自我规范、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意识；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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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杜绝出现任何形式的关联方资金占用以及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况；提高信息披露工作水平，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 

截至本次现场检查结束之日，上市公司被司法划扣募集资金12,205.88万元，违

规将25,096.38万元募集资金用于非募投项目，上市公司尚未将上述37,302.26万元募

集资金返还到募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关注：若上市公司长期未能整改

上述违规情况，上市公司存在不能按计划实施10,000吨/年智能化硅提纯循环利用项

目的风险。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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